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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91871036][bookmark: StandardName]小型水库管理规程
[bookmark: _Toc491871037]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小型水库基础管理、安全管理、维修养护、调度运用、应急管理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已建成并投入运行的小型水库。
[bookmark: _Toc491871038]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5972  起重机 钢丝绳保养、维护、安装、检验和报废
GB/T 11822  科学技术档案案卷构成的一般要求
GB/T 18894  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
GB/T 50138　水位观测标准
SL 21　降水量观测规范
SL 101  水工钢闸门和启闭机安全检测技术规程
SL 105  水工金属结构防腐蚀规范
SL 210  土石坝养护修理规程
SL 226  水利水电工程金属结构报废标准
SL 230  混凝土坝养护修理规程
SL 258  水库大坝安全评价导则
SL 551  土石坝安全监测技术规范
SL 601  混凝土坝安全监测技术规范
SL 621  大坝安全监测仪器报废标准
SL 706  水库调度规程编制导则
SL 722  水工钢闸门和启闭机安全运行规程
SL 725  水利水电工程安全监测设计规范
[bookmark: _Toc491871039]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491871040]
重要小型水库 important small reservoir
总库容500万立方米以上（含），或坝高30m以上（含），或下游有人口聚集的村镇、重要公路、铁路、重要通讯设施、较多的工厂企业等安全受到影响的小型水库。
[bookmark: _Toc442267729][bookmark: _Toc442267888][bookmark: _Toc442118812][bookmark: _Toc443324577][bookmark: _Toc443555713][bookmark: _Toc442106007][bookmark: _Toc491871041]
水库主管部门 reservoir competent department
水利、能源、建设、农业、交通、国资、林业等部门是其所管辖水库的主管部门，乡镇（街道）人民政府是乡镇（街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水库的主管部门。行使水库所有权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是水库所有权人，行使水库主管部门职责。

水库管理责任主体 management liability subject of reservoir
承担水库安全管理直接责任的法人，其中承担水库运行管理职责、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机构是水库管理单位。
[bookmark: _Toc442118821][bookmark: _Toc442267897][bookmark: _Toc443555722][bookmark: _Toc443593423][bookmark: _Toc442106016][bookmark: _Toc443569037][bookmark: _Toc442267738][bookmark: _Toc443324586][bookmark: _Toc443644357][bookmark: _Toc491871043]基本规定
小型水库实行安全管理责任制，小（1）型水库和重要小型水库应由水库主管部门明确水库管理单位，其他小型水库应由水库主管部门明确专职管护人员。
[bookmark: _Toc491871046]水库主管部门应根据小型水库实际情况，组织制定并落实能保障水库安全运行的工程检查、维修养护、调度运用、闸门操作、防汛抢险、技术档案等各项管理制度，并定期修订与完善。
水库主管部门应积极推行小型水库的物业化、集约化等多种管护模式。
小型水库应根据《浙江省水利工程安全管理条例》的要求划定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
小型水库宜逐步推行信息化管理。水库运行管理平台应能与水库主管部门和水行政主管部门管理平台互联互通。
[bookmark: _Toc491871050]基础管理
[bookmark: _Toc491871052][bookmark: _Toc491871051]注册登记（备案）
水库管理责任主体应根据《水库大坝注册登记办法》，向县级及以上水库大坝主管部门或指定注册登记机构申报登记。
新建水库验收合格投入运行后30 日内，水库管理责任主体应将工程的权属、主管部门、管理单位、规模、功能等情况报具有相应监督管理权限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已注册登记的大坝完成改建、扩建的，或经批准升、降级的，或隶属关系发生变化的，以及大坝安全类别发生变化的，应在此后3个月内，向登记机构办理变更事项登记。
组织管理
水库管理责任主体应明确水库运行管理的岗位、职责及任职要求，岗位设置可参照附录A。
负责泄洪闸门操作的岗位人员，应经过岗位培训，掌握实际操作技能。
水库管理人员（管护人员）应根据专业管理需要，接受水库主管部门和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业务培训。
[bookmark: _Toc491871053]管理设施
交通设施（防汛道路）
水库防汛抢险道路应能直达坝顶或下游坝脚，路面宜硬化，满足抢险机械安全通行要求。重要小型水库应充分利用已有的外部交通道路条件，与就近的城镇连接。
安全设施（标识牌）
水库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内应设置界桩、安全警示牌及公告牌，并根据需要设置安全警戒标识。兼做公路的坝顶及公路桥两端应设置限载、限速等标识。
水库以下部位还应设置标识牌：
工程区域主要通道口设置标有水库名称、简介等内容的标识牌1块。
大坝两坝头、泄洪设施进出口、启闭设施周边设置安全保护标识。
泄洪设施进出口、蓄水区域、高边坡部位、容易接触水面的通道口设置安全警示标识。
水库大坝明显位置设立责任人公示牌。
管理用房及通信设备
小型水库应设置相应的管理用房，管理用房应能满足水库日常管理的需要。
重要小型水库管理用房建筑面积宜为60～100 平方米，一般小型水库管理用房建筑面积宜为30～40平方米，可结合启闭机房设置。
当水库管理单位离大坝距离超出500 m时，应在大坝附近设置现场管理房，可结合启闭机房设置。
水库应配备必要的通信设备，满足汛期报汛和紧急情况下报警的要求。其中重要小型水库应配备两种以上有效通信手段。
档案管理
水库主管部门或水库管理责任主体应对工程在前期、施工、竣工验收及运行过程等各阶段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记录进行立卷归档。其中水库大坝建设（除险加固）过程、特征参数、管理制度等基本资料应装订成册，统一管理。
档案内容主要包括：
1. 规划、勘测设计、招投标、施工、验收等资料。
1. 历次维修养护、安全鉴定、除险加固（更新改造）、防汛抢险等资料。
1. 历年的工程检查、控制运用、安全监测、工程效益等资料。
1. 历年的工作计划、工作总结、规章制度、规程规范等。
1. 其他，如仪器设备维修资料、使用说明书等。
重要小型水库档案管理可参照GB/T11822、GB/T 18894规定。
水库档案资料应有固定的存放地点，由专人负责管理。重要小型水库应设置专门的档案库房，并应配备空调或除湿机、温度湿度计等设施设备。
档案资料宜逐步实现电子化、数字化管理。
[bookmark: _Toc442106031][bookmark: _Toc442267912][bookmark: _Toc443569043][bookmark: _Toc442118836][bookmark: _Toc442267753][bookmark: _Toc491871054][bookmark: _Toc443555737][bookmark: _Toc443324601][bookmark: _Toc443593429][bookmark: _Toc443644363]安全管理
[bookmark: _Toc491871055][bookmark: _Toc443555738][bookmark: _Toc443569044][bookmark: _Toc443593430][bookmark: _Toc443644364][bookmark: _Toc442106032][bookmark: _Toc442118837][bookmark: _Toc442267754][bookmark: _Toc442267913][bookmark: _Toc443324602]安全鉴定
水库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所管辖小型水库大坝安全鉴定，水库管理责任主体协助做好有关工作。
水库初次蓄水运行5 年内应进行首次大坝安全鉴定，以后每6～10 年进行1 次大坝安全鉴定；遭遇特大洪水、强烈地震、工程发生重大事故或出现影响安全的异常现象时，应及时组织大坝安全鉴定。水库大坝安全评价工作应符合SL 258的相关要求。
大坝安全鉴定结论为一类坝的，水库管理责任主体应按照鉴定意见进一步完善工程设施、落实管理措施。大坝鉴定为二、三类坝的，在实施除险加固前，水库管理责任主体应当对水库采取空库运行或者限制蓄水措施，并加强检查与监测。水库主管部门应及时组织修订水库安全应急预案，并在水库年度控运计划编制时提出限制蓄水运行的意见。
[bookmark: _Toc491871048]对鉴定为二类坝、三类坝的小型水库，水库主管部门负责、水库管理责任主体配合限期采取除险加固等措施，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工程安全。
[bookmark: _Toc491871056]工程检查
检查分类
工程检查分为日常巡查、汛前检查、年度检查和特别检查。
检查组织
日常巡查由水库管理单位相关岗位人员或管护人员负责开展。
汛前检查、年度检查和特别检查由水库主管部门或水库管理责任主体主要负责人组织开展，必要时可委托专业机构进行。
检查频次（时间）
水库初蓄期，日常巡查频次每天不少于1 次，并视情况加密巡查；运行期，日常巡查频次根据坝型、运用水位等确定，具体可参照附录B要求。
水库运行期，闸门、启闭机等金属结构及其配套电气设备的日常巡检频次宜每月不少于1 次，用于泄洪的设备每10～15 天不少于1 次。
汛前检查应于当年3 月底前完成；年度检查应于当年汛期结束以后、12 月15 日之前完成。
特别检查在发生特别运用工况后，立即开展。特别运用工况主要指：
1. 库水位暴涨暴落或接近历史最高水位、设计洪水位、设计死水位，或者水库持续高水位运行。
1. 发生有感地震等可能严重影响工程安全运行的情况。
1. 发生险情。
检查项目和内容
检查项目和内容可参照SL 551、SL 601规定，检查工作应有明确的检查方案或检查线路。
日常巡查内容包括水工建筑物、安全监测设施、边坡库岸以及闸门、启闭机等金属结构及其配套电气设备等。
汛前检查除日常巡查内容外，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检查工程维修养护情况，包括上一次年度检查发现问题的维修、处理等情况。
1. 检查泄洪设施、电气设备的安全状况，闸门与启闭设备的保养维护、试运行等情况。
1. 检查备用电源的保养维护和试运行情况，防汛物资的储备情况。
1. 检查防汛值班、水文监测、水库调度、应急管理等人员的落实情况。
年度检查除日常巡查内容外，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对安全监测资料进行整编与初步分析，对当年汛期运行情况分析评价，提出下一年度维修养护建议。
1. 溢洪道消力池、大坝下游冲坑一般每3～5 年检查1 次，当年发生泄洪的，当年检查1 次。
1. 各类输（引、放）水洞（管）内部根据检查条件确定，一般每3～5 年检查1次。
1. 金属结构、启闭设施及电气设备一般投入运行后的5 年内检测一次，以后每隔6～10 年进行一次，检测要求应符合SL 101规定。
特别检查应在对工程进行全面检查的基础上，重点检查损坏部位及周边范围。
检查方法和要求
常规检查方法包括眼看、耳听、手摸、鼻嗅、脚踩等直观方法，或辅以锤、钎、钢卷尺、放大镜、石蕊试纸等简单工具器材，对工程表面和异常现象进行检查，已安装视频监控系统的可利用视频图像作为辅助手段。特殊检查方法包括勘探、化学示踪、水下摄像等。
检查前，应准备检查记录、照明、量测、照相、摄像等工具器材及必要的安全防护设备与措施。
检查记录
检查人员应当场逐项填写现场检查记录，不得遗漏。纸质检查记录应当场签名，采用信息化设备进行检查记录的，应做好电子签名。
检查发现缺陷或异常等情况时，应有详细的情况说明和部位描述，必要时拍摄现场照片或录像。日常巡查记录可参照附录C。
汛前检查、年度检查和特别检查在完成现场检查后，应及时记录。特别检查及重要小型水库的汛前检查、年度检查应编写检查报告，检查报告可参照DB33/T 2103确定检查记录格式，一般小型水库汛前检查、年度检查记录可参照附录D。
现场检查记录、检查报告、问题或异常的处理与验收等资料应定期归档。
隐患处理
检查发现的隐患，检查负责人应进一步核实，组织分析判断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及时落实相应处理措施。
影响水库大坝安全运行的隐患，水库管理责任主体应按规定报告，并根据上级部门的指令及要求调整控制水位和调度原则。
隐患及缺陷处理应制定维修养护计划并明确工作要求，限时完成。汛前检查发现的缺陷和隐患，一般应在当年主汛期之前完成处理；年度检查发现的缺陷和隐患，一般应在次年汛期之前完成处理。
[bookmark: _Toc491871057]安全监测
环境量监测
上、下游水位、降水量监测应符合GB/T 50138、SL 21的相关规定。
工程监测
工程监测项目应结合水库的具体情况布设，具体项目设置应符合SL 551、SL601、SL 725及附录E的规定。监测仪器报废应符合SL 621的规定。
工程监测应遵循人员、仪器、时间、频次“四固定”原则。人工观测的频次、精度应符合SL 551、SL 601、SL 725及附录E的规定。
监测人员应及时根据仪器参数、计算公式等将原始测值转换为实际物理量。每次监测应与前期监测成果进行对比，发现异常应复测并进行初步分析。
人工监测原始记录、整理核对成果等，经负责岗位人员签字后，及时归档，同时宜录入电子文档。
水库应逐步实现安全监测自动化。监测数据备份，汛期每1 个月、非汛期每3 个月不少于1次，同时将原始数据、整理核对成果刊印，经负责岗位人员签字后归档。
工程监测资料应每年进行1 次初步整编分析，至少每5 年进行1 次系统整编分析。系统整编分析工作宜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并应符合SL 551、SL 601的规定。
整编分析中发现异常情况时，应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分析，查明原因，及时采取措施并做好记录。一时难以查明原因或工程已出现异常的，应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措施。
视频监视
小型水库大坝上游坝面及附近水域、下游坝面、输（泄）水建筑物启闭机房和进出口一定范围等重要区域宜布设视频监视。
用于观察泄洪设施的视频，在泄洪设施投入使用前至泄洪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应落实专人进行连续值守，发现异常时应及时做好视频资料的保存、记录工作。
[bookmark: _Toc443324605][bookmark: _Toc442267916][bookmark: _Toc442267757][bookmark: _Toc442118840][bookmark: _Toc442106035][bookmark: _Toc443555742][bookmark: _Toc443569048][bookmark: _Toc443593434][bookmark: _Toc443644368][bookmark: _Toc491871058]维修养护
一般规定
水库主管部门或水库管理责任主体应编制维修养护年度实施计划，及时开展维修养护，保持工程符合设计标准与使用功能，维持良好的形象面貌。
维修养护工作应逐步推行专业化、市场化服务。
维修养护项目一般分日常维护、专项维修两类。
日常维护项目包括每年均需要定期和不定期开展的维修养护项目，如绿化养护、卫生保洁、设备保养等。
专项维修项目根据有关规定或检查结果开展。专项维修项目应编制工作方案或专项报告。
工程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要求及频次，应结合运行条件、使用情况及检测成果具体确定。
除本标准规定外其它的维修养护项目及维修养护方法，应符合GB/T 5972、SL 105、SL 210、SL 226及SL 230相关规定。
维修养护要求
水工建筑物
水工建筑物线直面平，结构完整、运行正常，无裂缝、破损、缺失等缺陷或动植物危害，无积水、杂草、杂物等现象。
坝面出现的坑洼、雨淋沟、坑凹或混凝土表面存在剥蚀、冲刷、风化或局部裂缝等可能危及大坝安全或明显影响外观的缺陷，应在1 周内修复或在2 个月内集中修复。
排水沟（管）的淤泥、杂物，应在2 天内完成清理或2 周内集中清理；排水孔发生堵塞现象的，应在1个月内完成处理。
集水井、廊道发现杂物的，应在2 天内完成清理或每周集中清理。
土石坝背水坡不宜种植大型灌木、荆棘等植物。
金属结构和机电设备
金属结构和机电设备防腐及时、保洁到位，润滑良好、启闭灵活，使用正常、运行安全。
闸门门体、门槽、行走支承一般每3 年～5 年防腐处理1 次。
止水设施根据需要更换，一般每3 年～5 年更换1 次。
钢丝绳应定期维护，一般每5 年～10 年更换1 次，发现断丝应及时更换。
其他构件、设备部件受损的应及时更换。
其他建筑物及设施设备
边坡与岸坡应保持整体稳定、防护有效，无岩土体松动、掉块、坍塌等现象。
监测设施应保持结构完整，定期率定、精度达标，不满足要求时应及时修复或更换。
管理设施应能保持设施完善，标牌醒目、清晰完整，交通安全通畅，环境整洁。
[bookmark: _Toc491871059]调度运用
一般要求
有闸门控制的水库
水库主管部门或水库管理责任主体应根据水库实际情况编制年度控制运用计划（方案），报有管辖权的防汛指挥机构、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水库管理责任主体应根据批准的年度控制运用计划（方案）或水库主管部门（或上级防汛指挥机构）的指令进行水库的调度运用，不得擅自在批准的控制水位以上蓄水运行。
水库运行管理人员应严格按照有关规程及操作指令操作闸门、启闭设备。闸门及启闭机的操作运行应符合SL 722相关规定。
自由溢流的水库
水库主管部门应明确水库的控制水位。
水库管理责任主体应根据水库主管部门和上级防汛指挥机构的指令进行水库的调度运用。
泄洪放水管理
用于防洪调度的闸门应由专人操作。闸门操作人员在接到操作指令后，闸门启闭前，应检查相关设备及各水工建筑物有无异常，确认正常后，再执行启闭操作程序，并做好设备运行记录。
水库调度指令、操作指令（操作票）等信息应采用书面材料，特殊情况采用录音电话或口头下达时，事后须及时补办书面材料。
闸门等设备操作完成后，水库管理责任主体应向下达调度指令的水库主管部门或防汛指挥机构书面报告相关情况。
用于防洪调度的闸门处于开启状态时，应有2 名及以上的人员定时开展巡查，宜实行现场不间断值守。
水库主管部门或管理单位应编制水库放水预警方案，并经当地政府公布。水库管理责任主体应当根据当地人民政府公布的水库放水预警方案，做好相应的预警工作。
[bookmark: _Toc491871060]应急管理
应急预案
水库主管部门或水库管理责任主体应组织编制水库安全应急预案，并报上级防汛指挥机构批准。其中重要小型水库应编制专门的应急预案，并根据预案要求，完善相关设施、落实各项措施及演练工作，其他小型水库应急预案可结合区域应急预案进行编制。
备用电源
有闸门控制的水库应配置柴油发电机作为备用电源，备用电源功率应满足泄洪闸门启闭、应急照明等需要。备用电源宜靠近启闭设备，备用燃料、蓄电池电量充足，供电可靠。备用电源应每月试运行1次，梅汛前、台汛前各带负荷试运行1次，并做好试运行记录。
防汛物资
水库主管部门或水库管理责任主体应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防汛物资种类、数量应符合当地防汛指挥机构要求及相关规定。采用委托代储的，应与代储单位（个人）签订代储协议，并应明确防汛物资调运等内容。
[bookmark: _Toc491871061]险情报告
发现大坝突发险情时，应立即向水库主管部门报告，并加强观测。水库主管部门在接到报告后，应立即向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和防汛指挥机构报告。情况紧急时，可越级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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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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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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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设置
岗位设置及人员数量要求
	岗位名称
	岗位要求
	人员数量

	
	
	小（1）型
	小（2）型

	负责岗位
	水利类、土木类中专或高中以上学历，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从事水利工作3年以上。
	1～2
	2～4

	工程技术管理岗位
	水利类中专或高中以上学历，取得水利类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从事水利工作2年以上。
	1～3
	

	工程运行与维护岗位
	初中以上学历，取得初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
	1～4
	

	财务与资产管理岗位
	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可兼职
	1～2
	

	辅助类
	根据需要确定
	(0.2～0.3)×以上各岗位人数总和

	注1：管理多个水库的管理单位，应根据水库数量、交通条件等增加技术管理、运行与维护等岗位人员。
注2：委托物业化管理单位的，按照以上标准酌情配备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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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巡查频次
表B.1  日常巡查频次表
	
	水库类型、坝型
	水位运行条件
	巡查频次

	汛期
	/
	/
	每天不少于1次

	非汛期
	山区丘陵地区水库
	土坝
	低于控制水位
	每5天不少于1次

	
	
	
	超过控制水位
	每天不少于1次

	
	
	混凝土坝、砌石坝
	重力坝、拱坝
	低于控制水位
	每10天不少于1次

	
	
	
	
	超过控制水位
	每天不少于1次

	
	
	
	拱坝
	接近或低于设计死水位
	每天不少于1次

	
	平原、滨海区水库
	低于控制水位
	每10天不少于1次

	
	
	超过控制水位
	每天不少于1次

	库区
	/
	每10天不少于1次

	注1:当水库设有汛限水位时，控制水位为汛限水位；当水库未设汛限水位时，控制水位为正常蓄水位.
注2.当遭遇接近或超过设计洪水位、校核洪水位、历史最高水位，台风天气，强降雨等特殊工况时，应立即开始巡查，并在原规定的基础上加密巡查频次。
注3:①山区、丘陵区指地表面起伏、群山或冈丘连绵，大部分地面倾斜角在2°以上或地面高差在20m以上的地区。从工程意义上，还包括建筑物挡水高度高于15m，上、下游最大水头差大于10m的其他地区；②平原、滨海区指地表面平坦宽阔，大部分地面倾斜角在2°以下或地面高差不超过20m的地区，以及与海邻接，受潮位影响的地区。从工程意义上，还包括建筑物挡水高度低于15m，上、下游最大水头差小于10m的其他地区。
注4:水库大坝管理范围内安装有视频监控、高清摄像头等信息化设备的，可替代部分日常巡查工作，具体方案由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注5:正在开展除险加固或加固改造的小型水库巡查频次应在专门的安全应急预案或度汛方案中明确，但不得低于本规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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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巡查记录
表C.1  日常巡查记录表
	检查时间
	月   日
	水位/溢流水深
	  m/     m
	天气
	晴□阴□雨□

	检查内容与情况

	防浪墙
	开裂：无□ 有□；
	错断：无□ 有□；
	倾斜：无□ 有□

	坝  顶
	裂缝：无□ 有□
	积水或植物滋生：无□ 有□；

	上游坝坡
	裂缝：无□ 有□
	塌坑：无□ 有□
	凹陷：无□ 有□
	隆起：无□ 有□

	
	护坡：完整□  破坏□
	植物滋生：无□ 有□
	其它：

	下游坝坡
	裂缝：无□ 有□
	塌坑、凹陷：无□ 有□
	隆起：无□ 有□

	
	异常渗水：无□ 有□
	植物滋生：无□ 有□
	白蚁迹象：无□ 有□

	
	动物洞穴：无□ 有□
	排水棱体：完整□  破损□
	其它（如漏水声等）：

	坝址区
	阴湿、渗水：无□ 有□
	冒水、渗水坑：无□ 有□
	渗透水浑浊度：清□ 浊□

	
	植物滋生：无□ 有□
	其它：

	两坝端
（坝体与岸坡连接处）
	裂缝：无□ 有□
	隆起：无□ 有□
	错动：无□ 有□

	
	渗水现象：无□ 有□
	排水沟堵塞：无□ 有□
	岸坡滑动迹象：无□ 有□

	
	白蚁迹象：无□ 有□
	动物洞穴：无□ 有□
	其它：

	溢洪道
	杂物堆积：无□ 有□
	障碍物：无□ 有□
	边墙完整：是□ 否□

	
	靠坝边墙稳定：是□ 否□
	消能设施完整：是□ 否□
	岸坡危岩崩塌：无□ 有□

	输水涵（洞）、（虹吸管）
	出口渗漏：无□ 有□
	涵（洞）身断裂、损坏：无□ 有□

	
	进口水面有无冒泡：无□ 有□
	其它：

	金属结构
	闸门有无漏水：无□ 有□
	止水是否完好：是□ 否□

	
	锈蚀情况：无□一般□ 严重□
	其它：

	电气设施
	线路是否接通：是□ 否□
	设施完好：是□ 否□

	
	备用电源完好：是□ 否□
	

	近坝水面
	有无冒泡、漩涡等：无□ 有□
	其它：

	库区
	有无侵占水域：无□ 有□
	有无倾倒垃圾：无□ 有□

	监测设施
	保护设施是否完好：是□ 否□
	能否正常观测：是□ 否□

	管理设施
	管理房是否完好：是□ 否□
	标识标牌是否清晰、完整：是□ 否□

	
	坝区通信状况是否良好：是□ 否□
	上坝道路是否通畅：是□ 否□

	
	其他
	

	异常情况记录
	

	异常情况处置
	处理措施：

报告对象：                报告时间：           报告方式：电话□ 书面□

	巡查人员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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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前、年度检查记录
表D.1  汛前及年度检查工程外观检查记录表
	检查时间
	月   日
	水位/溢流水深
	  m/     m
	天气
	晴□阴□雨□

	检查内容与情况

	防浪墙
	开裂：无□ 有□；
	错断：无□ 有□；
	倾斜：无□ 有□

	坝  顶
	裂缝：无□ 有□
	积水或植物滋生：无□ 有□；

	上游坝坡
	裂缝：无□ 有□
	塌坑：无□ 有□
	凹陷：无□ 有□
	隆起：无□ 有□

	
	护坡：完整□  破坏□
	植物滋生：无□ 有□
	其它：

	下游坝坡
	裂缝：无□ 有□
	塌坑、凹陷：无□ 有□
	隆起：无□ 有□

	
	异常渗水：无□ 有□
	植物滋生：无□ 有□
	白蚁迹象：无□ 有□

	
	动物洞穴：无□ 有□
	排水棱体：完整□  破损□
	其它（如漏水声等）：

	坝址区
	阴湿、渗水：无□ 有□
	冒水、渗水坑：无□ 有□
	渗透水浑浊度：清□ 浊□

	
	植物滋生：无□ 有□
	其它：

	两坝端
（坝体与岸坡连接处）
	裂缝：无□ 有□
	隆起：无□ 有□
	错动：无□ 有□

	
	渗水现象：无□ 有□
	排水沟堵塞物：无□ 有□
	岸坡滑动迹象：无□ 有□

	
	白蚁迹象：无□ 有□
	动物洞穴：无□ 有□
	其它：

	溢洪道
	杂物堆积：无□ 有□
	障碍物：无□ 有□
	边墙完整：是□ 否□

	
	靠坝边墙稳定：无□ 有□
	消能设施完整：是□ 否□
	岸坡危岩崩塌：无□ 有□

	输水涵（洞）、（虹吸管）
	出口渗漏：无□ 有□
	涵（洞）身断裂、损坏：无□ 有□

	
	进口水面有无冒泡：无□ 有□
	其它：

	金属结构
	闸门有无漏水：无□ 有□
	止水是否完好：是□ 否□

	
	锈蚀情况：无□一般□ 严重□
	其它：

	电气设施
	线路是否接通：是□ 否□
	设施完好：是□ 否□

	
	备用电源完好：是□ 否□
	

	近坝水面
	有无冒泡、漩涡等：无□ 有□
	其它：

	库区
	有无侵占水域：无□ 有□
	有无倾倒垃圾：无□ 有□

	监测设施
	保护设施是否完好：是□ 否□
	能否正常观测：能□ 不能□

	水文设施
	水文测报设施是否完好：是□ 否□
	电源是否充足：是□ 否□

	管理设施
	管理房是否完好：是□ 否□
	标识标牌是否清晰、完整：是□ 否□

	
	隔离设施是否完好：是□ 否□
	坝区通信状况是否良好：是□ 否□

	
	上坝道路是否通畅：是□ 否□
	坝区巡查道路是否通畅：是□ 否□

	信息化
	系统维护：是□ 否□
	运行正常：是□ 否□

	外观检查中存在的问题
	

	主管部门
负责人
	（签名）
	管理责任主体
主要负责人
	（签名）
	检查人员
	（签名）



表D.2  汛前检查工程运行管理检查记录表
	检查时间
	月日
	水位/溢流水深
	m/   m
	天气
	晴□阴□雨□

	检查内容与情况

	闸门试运行
	闸门名称：
	开启高度（cm）：

	
	启闭时间：
	操作人员：

	
	备用电源负荷运行情况：

	监测资料整编
	保护设施是否完好：是□ 否□
	能否正常观测：能□不能□

	
	观测资料是否整编：是□ 否□
	测值有无异常现象：无□ 有□

	水文设施
	水文测报设施是否完好：是□ 否□
	电源是否充足：是□ 否□

	管理责任人
	主管部门负责人：
	管理责任人：

	
	日常巡查人员：
	巡查员合同：无□ 有□

	
	巡查员是否培训：是□ 否□
	培训合格：是□ 否□

	控制运用
	控运计划（特征水位）编制：是□ 否□
	控运计划（特征水位）审批（明确）：是□ 否□

	应急措施
	应急措施落实：是□ 否□
	应急联系人（电话）：

	
	病险水库度汛方案落实：是□ 否□
	

	维修养护项目完成情况
	



	上一年度检查问题处置情况
	



	是否可以正常度汛
	



	汛前检查存在问题
	



	存在问题的处理建议
	



	主管部门
负责人
	（签名）
	管理责任主体主要负责人
	（签名）
	检查人员
	（签名）



表D.3年度检查工程运行管理检查记录表
	检查时间
	月日
	水位/溢流水深
	m/   m
	天气
	晴□阴□雨□

	检查内容与情况

	日常巡查
	日常巡查人员：
	巡查频次是否符合要求：是□ 否□

	
	记录是否完整：是□ 否□
	内容是否真实：是□ 否□

	
	签名有无遗漏：无□ 有□

	工程运行
	年度泄洪次数：次
	年度最高水位：    （m）时间：        

	
	最大泄洪水深：  （m）时间：   
	输水设施有无放水记录：无□ 有□

	
	溢洪道下游冲刷：不严重□ 严重□

	监测资料
	监测数据：完整□不完整□
	数据有误异常现象：无□ 有□

	安全鉴定
	鉴定实施（计划）时间：
	鉴定结论：一类坝□ 二类坝□ 三类坝□

	档案管理
	资料已存档内容：巡查记录□ 监测记录□ 维修养护记录□ 放水记录□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需要维修养护项目
	




	下一步计划安排
	




	主管部门
负责人
	（签名）
	管理责任主体主要负责人
	（签名）
	检查人员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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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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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测项目
	建筑物级别
	观测频次

	
	4
	5
	初蓄期
	运行期

	环境量监测
	上游水位
	★
	★
	2～1次/天
	3～1次/天

	
	溢流水深
	★
	★
	逐日
	逐日

	
	降雨
	★
	★
	逐日
	逐日

	变形
（应力）
	表面变形
	★
	★
	10～1次/月
	6～2次/年

	
	内部变形
	☆
	☆
	30～2次/月
	12～4次/年

	
	裂缝及接缝
	☆
	☆
	30～2次/月
	12～4次/年

	
	混凝土面板变形
	★
	☆
	10～2次/月
	12～4次/年

	
	混凝土面板应力
	☆
	☆
	10～4次/月
	12～4次/月

	渗流
	渗流量
	★
	★
	30～3次/月
	4～2次/月

	
	渗水浊度
	★
	★
	30～3次/月
	4～2次/月

	
	坝体渗流压力
	☆
	☆
	30～3次/月
	4～2次/月

	
	绕坝渗流
	☆
	☆
	30～3次/月
	2～1次/月

	注1：初蓄期系从水库首次蓄水至达到（或接近）正常蓄水位后再持续三年止。
注2：★为必设项目；☆为一般项目，可根据需要选设。
注3：表中测次系正常情况下人工测读的最低要求，遇特殊情况时应增加测次。
注4：初蓄期，水库首次蓄水时，测次宜取上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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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测项目
	建筑物级别
	观测频次

	
	4
	5
	初蓄期
	运行期

	环境量监测
	上、下游水位
	★
	★
	4～2次/天
	2～1次/天

	
	溢流水深
	★
	★
	逐日
	逐日

	
	降雨、气温
	★
	☆
	逐日
	逐日

	变形
	表面位移
	★
	★
	7～2次/周
	2～1次/月

	
	内部位移
	☆
	☆
	7～2次/周
	4～1次/月

	
	接缝变化
	☆
	☆
	7～2次/周
	4～1次/月

	
	裂缝变化
	☆
	☆
	7～2次/周
	4～1次/月

	渗流
	渗流量
	★
	★
	1次/天
	4～2次/月

	
	扬压力
	★
	☆
	1次/天
	4～2次/月

	
	绕坝渗流
	☆
	☆
	7～1次/周
	4～2次/月

	注1：初蓄期系从水库首次蓄水至达到（或接近）正常蓄水位后再持续三年止。
注2：★为必设项目；☆为一般项目，可根据需要选设。
注3：表中测次系正常情况下人工测读的最低要求，遇特殊情况时应增加测次。
注4：初蓄期，水库首次蓄水时，测次宜取上限值。



